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麥女士： 

 

關於《國歌條例草案》的補充資料 

 

 就委員於本年 2月 19日委員會會議上的提問，現回覆如下。 

 

2.  在進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》(《國歌法》)本地立法過程

中，特區政府一直透過不同途徑，聽取市民的意見。我們在去年三

月就《條例草案》的建議內容概要諮詢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，並

出席了政制事務委員會於四月和五月舉行的兩次特別會議，聽取公

眾和團體的意見。過去一年，我們亦多次與政黨、專業團體、學者

等見面，以聆聽和吸納各方的意見。 

 

3.  《國歌條例草案》(《條例草案》)第 5 條訂明，在列於《條例

草案》附表 3 的每個場合須奏唱國歌。參考了全國性法律《國歌

法》第四條的內容，並因應香港的實際情況作出調整後，這些場合

包括特區政府的官方場合，亦包括主要行政、立法及司法人員的就

職宣誓儀式、升國旗儀式、特區政府舉辦的重大體育賽事，以及法

律年度開啟典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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